2024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普法责任清单

	序号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普法目标
	具体措施
	责任股室（中心）

	1
	1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、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、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； 2、把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纳入党组中心组、党支部学习内容；3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教育，学习宣传党内法规：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党内法规。
	全局党员干部职工
	提高全体党员干部法治意识，形成全局“尊法学法守法用法”的良好氛围。
	1、组织开展主题教育、座谈会、讲座、参观红色教育基地、廉政教育等活动，开展“尊法学法守法用法”主题法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； 2、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、法治宣传教育周等特殊节日节点，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 局办公室

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局各股室、各直属单位

	2
	组织培训《行政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	全体执法人员
	认真学习法律法规，增强工作人员法治观念、提升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能力。
	通过案例研讨、典型案例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 局政策法规室
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劳动监察大队、工伤保险股、社保服务中心

	序号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普法目标
	具体措施
	责任股室（中心）

	3
	深入学习宣传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》、“榴枣归乡”政策等。
	
企业、大学生求职者、外来务工人员
	重点针对大学生、外来务工人员特殊群体大力宣传就业促进法，鼓励大学生留枣工作，提高法治意识，提升就业能力。
	1、通过就业政策巡回宣讲，人社局门头滚动屏播放宣传标语等方式宣传普法知识；2、通过大型招聘会现场、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设置咨询处，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现场解答就业法律法规等业务问题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 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、“榴枣归乡”专班


	4
	深入学习宣传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、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》、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、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。
	用人单位、劳动者
	通过招聘会、专项检查行动、专题培训会等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广大务工人员法治意识，通过法律途径维权。
	窗口办事、调解、仲裁、专项执法、普法宣传等方式开展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 局政策法规室
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、区劳动监察大队

	5
	深入学习宣传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失业保险条例》、《劳动保险条例》、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等。
	全体职工、 居民、企事业单位管理经营者、职工
	推动用人单位依法为职工全员参保、足额缴费，提高用人单位和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积极性。
	1、组织开展社会保险政策宣讲会；2、印制宣传册子，在各镇街人社服务大厅等服务点进行投放，扩大政策宣传面；3.利用日常专项检查和处理仲裁案件加大宣传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     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、区劳动监察大队

	序号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普法目标
	具体措施
	责任股室（中心）

	6
	深入学习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案件办理规则》、《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》等
	全局干部职 工
	认真学习相关规定，提高意识，提高工作办事效率。
	1、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会议、“干部大讲堂”等方式集中学习；2、通过微信公众号、电子邮箱等方式自主下载学习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室     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各直属股室

	7
	组织开展集中培训活动，重点学习《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、工资保证金制度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工程款支付担保、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操作等方面进行全面宣讲与解读。
	企业管理人员
	引导企业管理人员树牢法治思维，严格依规依法办事，全力保障农民工等群体合法权益。


	1、召集相关企业管理人员集中培训学习；2、发放宣传手册，进一步传达学习。
	牵头股室（中心）：区劳动监察大队

配合股室（中心）：各直属股室




